
 

財團法人廣源慈善基金會 

獎學金暨急難救助金管理辦法 

西元 2011年 08月 01日訂定 

西元 2015年 05月 01日修定 

西元 2015年 12月 10日修定 

 

 

第一條  獎學金目的： 

 扶助經濟弱勢學生學業，帶動善良學子感恩分享之心。 

 獎勵積極進取，成績優秀之經濟弱勢學生，勉勵有志者事竟成之精神。 

第二條  依據：財團法人廣源慈善基金會獎學金管理辦法。 

第三條  辦理單位： 

  一、主辦及捐助單位：財團法人廣源慈善基金會(以下稱基金會) 

 二、承辦單位：公立小學至大學(以下稱學校) 

第四條  補助對象： 

參照西元 2015年 09月 18日修定之財團法人廣源慈善基金會助獎學金管理辦法第

四條之補助對象，且通過助學金複審通過之公立小學、國中、高中職、大學之日

校應屆在學學生。  

申請名額及金額之增減，得視年度預算及一切因素，由基金會調整與決定，財團

法人廣源慈善基金會有最後否決權。 

一、 學業成績優秀獎學金：(學業成績優秀或特殊優良表現獎學金只能擇一申請) 

符合成績優秀標準規定之在學學生，須符合品行優良，無小過以上之紀錄(不

含小過)，一年級新生於第一學期時不得申請。 

二、 特殊優良表現獎學金：(學業成績優秀或特殊優良表現獎學金只能擇一申請) 

符合特殊優良表現規定之在學學生(代表學校對外參加由政府單位舉辦區級

以上之各項競賽表現優異，獲得證明者)，須符合品行優良，無小過以上之

紀錄(不含小過)，一年級新生於第一學期時不得申請。 

三、 良好學習習慣獎學金：(良好學習習慣或特殊優良表現獎學金只能擇一申請) 

符合良好學習習慣標準之在學學生，須符合品行優良，無小過以上之紀錄(不

含小過)，一年級新生於第一學期時不得申請。 

四、 課輔獎助金: 

符合品學兼優亦有分享熱忱之在學學生，無小過以上之紀錄(不含小過)。需

由學校教師擔任計劃主持人並參與教材編製及教學內容討論，指導大學課輔

員如何幫助高中職以下級別之學生課業或技能。 

五、 急難救助金:(以基金會規定之申請截止日往前推算 3個月內發生者為準) 

負責家庭主要生計之學生監護人，因患重大傷病、死亡、遭遇意外、天然災

害或其他原因，致無法工作，生活陷於困境者。 
第五條 申請應備文件及獎學金上限： 

申請人應於申請截止日前填具申請書，提交規定之文件，申請人送件資料不予退還，

表件不齊者不予審查，重要資料影本應加簽「與正本相符」及申請人與學校承辦人

簽名加蓋章。 



一、 學業成績優秀獎學金：  

各級學校成績標準皆同，總平均 90分以上，且無任何一科低於 60分。 

如平均分數相同時，排序優先順序為數學、國語（文）、英語、自然（生物、

理化）、社會（歷史、地理、公民）等，或視該學生之各項綜合表現而定。 

學校級別 申請應備文件 

每名學業成績優

秀獎學金上限 

(新台幣) 

備註 

高中職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單 3,500元 當學期複審通過助學金名

額之 15％上限(4 捨 5

入)。申請名額及金額之增

減，得視一切因素變動，

財團法人廣源慈善基金會

有最後否決權。 

大學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單 4,500元 

 

二、 特殊優良表現獎學金：  

申 請 應 備

文件 

比賽級別 個人/團體 

代表 

第一名至第三名(包

含冠軍、亞軍、季軍、

優等、特優) 特殊優

良表現獎學金上限 

(新台幣) 

第四名至第六名

(包含殿軍、優

選) 特殊優良表

現獎學金上限 

(新台幣) 

前 一 學 期

之 競 賽 表

現 獎 狀 證

明 

全國性 個人代表 7,000元 6,000元 

團體代表 4,000元 3,000元 

縣級及市級(直

轄市) 

個人代表 5,000元 4,000元 

團體代表 3,000元 2,000元 

鄉、鎮、市(縣

轄市)及區級 

個人代表 3,000元 1,500元 

團體代表 2,000元 1,000元 

三、 良好學習習慣獎學金: 

評量科目數及總分標準依學校級別不同，國小評量國文、英文、數學、自然 4

科，總分需達(包含)40分以上，且須(包含)3科以上之每科分數達(包含)11

分以上，國中評量國文、英文、數學、生物或理化、地理、歷史 6科，總分

需達(包含)60分以上，且須(包含)5科以上之每科分數達(包含)11分以上。 

學校級別 申請應備文件 

每名良好學習習

慣獎學金上限 

(新台幣) 

備註 

國小 1. 良好學習習慣評量表 

2. 筆記副本(前一學期) 

3. 筆記歸納整理著作轉

讓同意書 

1,500元 名額依當學期基金會公文

或 e-mail通知為準。申請

名額及金額之增減，得視

一切因素變動，財團法人

廣源慈善基金會有最後否

決權。 

國中 1. 良好學習習慣評量表 

2. 筆記副本(前一學期) 

3. 筆記歸納整理著作轉

3,000元 



讓同意書 

 

四、 課輔獎助金: 

學校級別 申請應備文件 課輔員課輔獎助金上限 

(新台幣) 

大學 課輔前提交: 

1. 課輔員提案計畫書 

2. 課輔內容著作轉讓同意書 

3. 教案範本 

課輔結束後提交: 

4. 課輔員出席表 

5. 受輔學生簽到表 

6. 課輔成果授課講義內容電子檔 

7. 課輔過程之相片及影片 

視專案處理。 

 

五、 急難救助金: 

學生監護人 申請應備文件 

(以基金會規定之申請截止

日往前推算 3 個月內發生之

證明文件為準) 

急難救助金

上限 

(新台幣) 

備註 

患重大傷病 公立或財團法人醫療院所之

1.診斷書正本 

2.三個月內醫療費用收據或

繳費證明正本。 

5,000元 1. 患重大傷病、家庭突

遭重大變故(死亡、

意外、天然災害或其

他原因)只能擇一申

請。 

2. 申請名額及金額之

增減，得視一切因素

變動，財團法人廣源

慈善基金會有最後

否決權。 

家庭突遭重

大變故 

事故證明書正本 

(死亡、意外、天然災害) 

5,000元 

 

第六條 各項文件本於誠信原則辦理，並受相關法令規範。 

第七條 本管理辦法經財團法人廣源慈善基金會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國中/國小學生良好學習習慣評量表 

 

學校名稱：         班級：   年   班 姓名：         

 

請各科授課老師協助學生勾核評分等第，並將分數加總後簽章。若學校無該科目，請自行替換其他現有科

目。 

科

目 

評分項目 

(單選題) 
3 分（請打勾） 2 分（請打勾） 1 分（請打勾） 0 分（請打勾） 

 

 

 

國

文 

1.課前預習程度  課本畫線標記重

點 

 課本標示不懂處  課本概略性看過  無預習 

2.課中有效提問  提問 3 題以上  提問 2 題  提問 1 題  無提問 

3.課後複習程度  課堂內容皆記得

並理解 

 一週複習(含)2 次

以上 

 重點歸納後整理  無複習 

4.筆記彙整呈現  紀錄老師的講解  額外註記舉例  段落工整  無歸納 

5.學習成就  老師指派擔任小

老師 

 主動教導同學  課後與同學彼此

討論 

 無法分享討

論 

總分合計 

※如總分低於

10 分(含)，請

學生自填原

因與改進方

法 

     分 

原因： 

改進方法： 

授課老師簽章  

 

 

 

科

目 

評分項目 

(單選題) 
3 分（請打勾） 2 分（請打勾） 1 分（請打勾） 0 分（請打勾） 

英

文 

1.課前預習程度  課本畫線標記重

點 

 課本標示不懂處  課本概略性看過  無預習 

2.課中有效提問  提問 3 題以上  提問 2 題  提問 1 題  無提問 

3.課後複習程度  課堂內容皆記得

並理解 

 一週複習(含)2 次

以上 

 重點歸納後整理  無複習 

4.筆記彙整呈現  紀錄老師的講解  額外註記舉例  段落工整  無歸納 

5.學習成就  老師指派擔任小

老師 

 主動教導同學  課後與同學彼此

討論 

 無法分享討

論 

總分合計 

※如總分低於

10 分(含)，請

學生自填原

因與改進方

法 

     分 

原因： 

改進方法： 

授課老師簽章  



國中/國小學生良好學習習慣評量表 

 

學校名稱：         班級：   年   班 姓名：         

 

請各科授課老師協助學生勾核評分等第，並將分數加總後簽章。若學校無該科目，請自行替換其他現有科

目。 

科

目 

評分項目 

(單選題) 
3 分（請打勾） 2 分（請打勾） 1 分（請打勾） 0 分（請打勾） 

 

 

 

數

學 

1.課前預習程度  課本畫線標記重

點 

 課本標示不懂處  課本概略性看過  無預習 

2.課中有效提問  提問 3 題以上  提問 2 題  提問 1 題  無提問 

3.課後複習程度  課堂內容皆記得

並理解 

 一週複習(含)2 次

以上 

 重點歸納後整理  無複習 

4.筆記彙整呈現  紀錄老師的講解  額外註記舉例  段落工整  無歸納 

5.學習成就  老師指派擔任小

老師 

 主動教導同學  課後與同學彼此

討論 

 無法分享討

論 

總分合計 

※如總分低於

10 分(含)，請

學生自填原

因與改進方

法 

     分 

原因： 

改進方法： 

授課老師簽章  

 

 

 

科目 
評分項目 

(單選題) 
3 分（請打勾） 2 分（請打勾） 1 分（請打勾） 

0 分（請打

勾） 

 

請打勾 

 

國小: 

□自然 

 

 

 

國中: 

□生物 

□理化 

1.課前預習程度  課本畫線標記重

點 

 課本標示不懂處  課本概略性看過  無預習 

2.課中有效提問  提問 3 題以上  提問 2 題  提問 1 題  無提問 

3.課後複習程度  課堂內容皆記得

並理解 

 一週複習(含)2 次

以上 

 重點歸納後整理  無複習 

4.筆記彙整呈現  紀錄老師的講解  額外註記舉例  段落工整  無歸納 

5.學習成就  老師指派擔任小

老師 

 主動教導同學  課後與同學彼此

討論 

 無法分享

討論 

總分合計 

※如總分低於

10 分(含)，請

學生自填原

因與改進方

法 

     分 

原因： 

改進方法： 

授課老師簽章  

 



 

國中/國小學生良好學習習慣評量表 

 

學校名稱：         班級：   年   班 姓名：         

 

請各科授課老師協助學生勾核評分等第，並將分數加總後簽章。若學校無該科目，請自行替換其他現有科

目。 

科

目 

評分項目 

(單選題) 
3 分（請打勾） 2 分（請打勾） 1 分（請打勾） 0 分（請打勾） 

 

 

 

地

理 

1.課前預習程度  課本畫線標記重

點 

 課本標示不懂處  課本概略性看過  無預習 

2.課中有效提問  提問 3 題以上  提問 2 題  提問 1 題  無提問 

3.課後複習程度  課堂內容皆記得

並理解 

 一週複習(含)2 次

以上 

 重點歸納後整理  無複習 

4.筆記彙整呈現  紀錄老師的講解  額外註記舉例  段落工整  無歸納 

5.學習成就  老師指派擔任小

老師 

 主動教導同學  課後與同學彼此

討論 

 無法分享討

論 

總分合計 

※如總分低於

10 分(含)，請

學生自填原

因與改進方

法 

分 

原因： 

改進方法： 

授課老師簽章  

 

 

 

科

目 

評分項目 

(單選題) 
3 分（請打勾） 2 分（請打勾） 1 分（請打勾） 0 分（請打勾） 

 

 

 

歷

史 

1.課前預習程度  課本畫線標記重

點 

 課本標示不懂處  課本概略性看過  無預習 

2.課中有效提問  提問 3 題以上  提問 2 題  提問 1 題  無提問 

3.課後複習程度  課堂內容皆記得

並理解 

 一週複習(含)2 次

以上 

 重點歸納後整理  無複習 

4.筆記彙整呈現  紀錄老師的講解  額外註記舉例  段落工整  無歸納 

5.學習成就  老師指派擔任小

老師 

 主動教導同學  課後與同學彼此

討論 

 無法分享討

論 

總分合計 

※如總分低於

10 分(含)，請

學生自填原

因與改進方

法 

     分 

原因： 

改進方法： 

授課老師簽章  



(附件二) 

筆記歸納整理著作轉讓同意書 

 

    本人              於提交筆記歸納整理相關資料之影片檔、照片

檔、文字檔、聲音檔後，該著作財產權及公開播放權無償讓與財團法人

廣源慈善基金會，並保證提供之著作物絕無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之情

事，日後如有任何侵權之糾紛，本人願意出面處理並自負法律責任，與

財團法人廣源慈善基金會無涉，本人願自負其責，並賠償本會因此所受

之損害。 

    本人茲同意無償讓與財團法人廣源慈善基金會之ㄧ切著作權(包括

表演著作)及肖像權，均無償讓與財團法人廣源慈善基金會，並同意財

團法人廣源慈善基金會可逕行將其影片檔、照片檔、文字檔、聲音檔資

料，直接或改製使用於公開播放、編輯、出版、印刷、研究、推廣、宣

傳、佈置、展覽、刊登報章雜誌、數位化、登載網頁，及一切合理之使

用。 
 

此  致 

       

財團法人廣源慈善基金會 

 

立同意書人 

學生姓名(簽名加蓋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監護人姓名(簽名加蓋章): 

監護人身分證字號: 

監護人連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三) 

課輔員提案計畫書 

學校名稱  

承辦人員 

姓名  職稱  

電話  傳真  

手機  E-mail  

計畫內容 

課輔名稱  

計畫目的  

課程規劃  

教案範本  

計畫期間 民國        年        月       日至民國        年         月         日止 

實行地點  場地  

課 輔 員 來源  人數  

課輔對象 身份  人數  

課輔員之

指導老師 

姓名  聯
絡
方
式 

電話  

傳真  

職稱  
E-mail  

工作編組  

成員

負責

事項 

 

經費說明 請填列附表一 

安全保險

規劃 
 

預期效果

及影響 

 

 

 

注意事項 

1.經本會審查核可之申請計畫書，如本會需要時，通知辦理契約簽定。 

2.課輔結束時須提交課輔員出席表、受輔學生簽到表、課輔成果授課講義內容電子檔、課輔情形之

影片檔及照片檔。 

3.本表如不敷填列，請自行增列，以不超過2頁為限。 

 



(附件三-附表一) 

課輔經費預算明細 

經
費
來
源 

補助單位 金額 說明 

1    

2    

3    

合   計   

經
費
概
算 

 項目 單位 單價 小計 說明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合  計   

總額 新台幣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附件四) 

課輔內容著作轉讓同意書 

 
本人            於提交課輔情形之影片檔、照片檔、文字檔、聲

音檔後，該著作財產權及公開播放權無償讓與財團法人廣源慈善基金

會，並保證提供之著作物絕無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之情事，日後如有任

何侵權之糾紛，本人願意出面處理並自負法律責任，與財團法人廣源慈

善基金會無涉，本人願自負其責，並賠償本會因此所受之損害。  

本人茲同意無償讓與財團法人廣源慈善基金會之ㄧ切著作權(包括

表演著作)及肖像權，均無償讓與財團法人廣源慈善基金會，並同意財

團法人廣源慈善基金會可逕行將其影片檔、照片檔、文字檔、聲音檔資

料，直接或改製使用於公開播放、編輯、出版、印刷、研究、推廣、宣

傳、佈置、展覽、刊登報章雜誌、數位化、登載網頁，及一切合理之使

用。  
 
 

立同意書人 

姓名(簽名加蓋章): 

身份證字號： 

戶籍地址： 

電話： 

 

監護人姓名(簽名加蓋章): 

監護人身份證字號: 

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